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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加强银企合作推动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扩大出口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中国银行各分行，有关中央

管理企业： 

 

 

    为支持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经济效益，国家经贸委、

中国银行于 1997 年、1998 年先后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支持自营生产企业扩大出

口的通知》（国经贸贸〔1997〕596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推动自营进

出口企业扩大出口的通知》（国经贸贸易〔1998〕965 号），对支持自营进出口生产

企业出口提出了具体要求。几年来，各地经贸委和中国银行各分行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积极落实两个通知精神，选择了一批经营效益好、负债率低、银行信誉好、

产品出口有订单的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为企业扩大产品出口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服务。 

 

 

    2000 年，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千方百计

扩大出口”的指示精神，积极扩大出口，自营出口额 319.6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9%，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12.8%，其中一般贸易出口 288 亿美元，占一般贸易

出口的 27.4%，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出口已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力量。 

 

 

    为进一步支持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尤其是重点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扩大

出口，克服目前出口增幅不断下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对外贸易持

续、稳定地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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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地经贸委要向中国银行各分行提供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自营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等信息，对本地区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的出口实绩、资产负债率、

产品结构、银行信誉等情况进行分析排队，根据企业效益情况和扩大出口的需要，

选择一批需要重点支持的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作为银行支持的依据。 

 

 

二、 中国银行各分行按照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遵循《贷款通则》和

中国银行信贷发展战略，坚持“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

四自原则，认真审核，自主确定，给予必要的授信支持。中国银行各分行要做好

金融、信贷、结算、外汇政策等信息咨询和服务工作。 

 

 

三、 优先享受授信支持的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国家和省

级重点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及大型企业集团；信用等级在 B级以上；出口有市场、

有效益，年出口创汇在 500 万美元（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 300 万美元）以上；

出口高科技或高附加值产品及成套设备的企业。 

 2  


